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115 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

畫 跳水項目-草案 

本會第 13屆第 6X次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通 

運動部 115年 00月 00日運競(二)字第 11500000XX號備查 

一、 依據：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

本要點)辦理。 

二、 規劃小組： 

(一) 任務：任務為共同審查優級選手名單、研擬潛力選手規劃與執行。 

(二) 由協會祕書長（擔任召集人），並依遴選要件組成規劃小組(共計7

人)。

(三) 遴選要件：

1. 近 3 年本會潛力計畫執行教練。

2. 近 3 年國際賽事代表隊教練。

3. 最近 1 屆世界青(少)年錦標賽代表隊教練。

(四) 成員名單：

1. 召集人：曾正宗秘書長

2. 游泳(U12-U14)：113 年潛力執行教練-李律呈

 114年潛力執行教練-林辰兆 

3. 游泳(U1-U17)：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專任教練-廖偉辰

   曾任國際青少賽代表隊教練-王蔡鈞 

4. 公開水域游泳：近 2 年潛力執行教練-陳建賓

5. 跳水：近 2 年潛力執行教練-林子翔

(五) 工作內容：

1. 預計 115 年 2 月前完成 115年度計畫研擬。

2. 預計 115 年 5 月召開第一級及第二級名單和計畫審查會議。

3. 預計 115 年 11 月召開檢討會議及次(116)年度規劃會議。

三、 各級選手名單及其所具備之培育資格如下： 

(一) 第 1 級選手，遴選標準如下：

1. 獲得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以上選手（近一屆賽事，不計世中運

成績）。

2. 前、當年度世界、亞洲青年/青少年賽事優秀選手（世界前 5、亞



洲前 3） 

(二) 第 2 級選手，各國際賽事之遴選辦法及員額，如後附件。 

(員額最終視運動部審議結果及核定經費辦理) 

1. 遴選賽事： 

(1). 2026年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跳水項目及 2026 年世界青少年跳

水錦標賽以 115 年全國總統盃跳水錦標賽選拔。 

(2). 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賽及 2026年香港公開賽以 115 年全國分

齡跳水錦標賽選拔。 

2. 參加本計畫指定之遴選賽事且成績達各國際賽事遴選辦法，每項

至多入選男女各 2名。 

3. 限中華民國國籍者並具備本國身分證及護照。 

(三) 各級進/退場合理機制及進退場檢測點，進場後每半年檢核1次，執行1

年成績退步者或經綜合評估後予以級別調整相對應級別，如成績仍退

步者則予以級別調整相對應級別或退場。 

四、 本計畫教練遴選依據及經過： 

(一) 遴選資格：本會註冊登記(以 115 年為主)之 B 級以上且未受本會任

何停權處分並實際從事教練者。 

(二) 限中華民國國籍者並具備本國身分證及護照。 

(三) 遴選要件及員額： 

(員額最終視運動部審議結果及核定經費辦理) 

1. 遴選要件：依本會公告之各國際賽事遴選辦法規定辦理。 

2. 遴選排序： 

（1） 入選選手成績。 
A、第一順位，入選選手之金牌數。 

B、第二順位，若金牌同額比銀牌數。 

C、第三順位，入選人數多。 

D、第四順位，若前三順位無法產生則由本會(委員會)提名，其資

格為 

（2） 近二年國際賽指導教練績優者順序。   
 a 世界水上運動總會 辦理之賽會。 

 b 中華奧會組隊之賽事。 

 c 本會組隊參賽之賽事。 

（a） 亞洲泳聯之賽事。 



（b） 國際邀請賽。 
（c） 近二年參加全國賽事教練或選手(需具備教練證)。 

五、 訓練計畫： 

(一) 總目標：本計畫以積極培育參與國際賽事，增加國際賽事經驗，並以

建立亞奧運培訓隊計畫之接班梯隊。 

(二) 階段目標： 

1. 2026第 12 屆亞洲分齡錦標賽(跳水)奪牌。 

2. 2026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-世界排名前 12、亞洲排名前 8。 

3. 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賽亞洲排名前 3、世界排名前 6。 

4. 2026年香港公開賽亞洲排名前 3、世界排名前 6。 

(三) 第2級選手培訓計畫內容（含訓練時間、地點、訓練方式及內容，以

及參賽層級） 

1. 國內培訓：平日分散母隊訓練。 

2. 參加「2026第12屆亞洲分齡游泳錦標賽跳水項目」 

時間：115年7月12日至21日 

比賽時間：115年7月15日至20日 

地點：泰國 

員額：教練2人、選手8人、物治師2人、隨隊裁判1人。 

※依本會公告之遴選辦法規定辦理-附件1 

3. 國外集訓： 

時間：115年7月26日至8月15日 

地點：中國 

員額：教練2人、選手8人、物治師2人 

4. 參加「2026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」 

時間：115年8月17日至29日 

比賽時間：115年8月21日至28日 

地點：克羅埃西亞 

員額：教練2人、選手8人、物治師2人、隨隊裁判1人。 

※依本會公告之遴選辦法規定辦理-附件2 

4. 參加「2026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」 

時間： 115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 

比賽時間：11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



地點：馬來西亞 

員額：教練2人、選手8人、物治師2人、隨隊裁判1人。 

※依本會公告之遴選辦法規定辦理-附件3 

5. 參加「2026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」 

時間：115年12月15日至12月21日 

比賽時間：115年12月12日至12月22日 

地點：香港 

員額：教練2人、選手8人、物治師2人、隨隊裁判1人。 

※依本會公告之遴選辦法規定辦理-附件4 

六、 追蹤考核機制： 

(一) 入選本計畫之教練、選手不得以任何理由（含學校課業、進修、準備考

試、工作、傷病等）無故不報到或不參加集訓，如有或違反集訓及各項

管理與相關規定者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，並依相關程序處置。 

(二) 本計畫之教練如不遵守協會或教練之各項組訓分工、訓練調度及提報各

項訓練計畫與報告者，由教練或本會訓練組提報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

議處。 

(三) 獲選本計畫之選手及教練，除因學籍問題外，其在本會註冊之教練或選

手名單皆不得隨意更動，如有任意變動者，將提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七、 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報運動部審定通過後公告實施，嗣

後修正或廢止者，亦同。 

  



附件 1：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2026年亞洲分齡錦標賽-跳水代表隊教練、選手遴選辦法 

00年0月0日第13屆選訓委員會第62次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游泳協會115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跳水選手計畫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遴選我國跳水代表隊教練與選手參加「國際性賽會」，以締造佳績。 

三、 賽事規範：依「第12屆亞洲分齡錦標賽」競賽規程 

(一) 主辦單位設有每一團隊總員額(15人)限制，包含隊職員3人(含隨隊
裁判1人、由本會遴派)，跳水項目分為3組別， 

1. A組：16-18歲（2008-2010年出生）。 

2. B組：14-15歲(2011-2012年出生)。 

3. C組：12-13歲(2013-2014年出生)。 

(二) 報名名額限制： 

1. 個人項目：每個國家在每一項目中限報2人。 

2. 雙人項目：每個國家在每一項目中限報1隊。 

(三) 行政作業時間： 

1. 參賽意願書提交；2026年4月30日。 

2. 最終姓名報名：2026年5月21日。 

四、 代表隊教練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 

1. 具Ａ（國家）級游泳教練資格，並實際從事及擔任教練工作及未 

受本會任何停權處分，且當年度已註冊之教練者。 

2. 為實際執行訓練之教練。 

(二) 遴選員額/方式(排序)： 

1. 遴選員額：2名(含亞運培訓隊教練)。 

2. 遴選方式/排序： 

(1) 2025年亞洲跳水錦賽奪牌指導教練。 

(2) 依本會115年度潛力計畫遴選並擔任教練者。 

(3) 曾任本會潛力計畫之執行教練者。 



五、 代表隊選手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賽會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本會註冊之選手及未受本會任何停權或禁賽者。 

(二) 遴選賽會：115年總統盃暨國手選拔賽。 

(三) 遴選員額/方式： 

1. 遴選方式： 

(1) 依「第12屆亞洲分齡錦標賽」跳水項目競賽規程，遴選12-13歲

級組、14-15歲級組及16-18歲級組，擇優遴選，遴選標準如下 

(2) 依賽會規範：每項目至多2名選手代表。 

2. 選手員額：男、女共6名，擇優遴選。 

(1) A組：16-18歲(2008-2010年出生) 

(2) B組：14-15歲(2011-2012年出生) 

(3) C組：12-13歲(2013-2014年出生) 

六、 附則： 

1.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如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，

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2. 教練、選手之除名須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，送理事會審議後

行之。 

七、 本遴選辦法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運動部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
 
 

2026 年亞洲分齡錦標賽(跳水項目) 

組別 動作需求 分數 名額 

 

A 組(16-18 歲) 

3 米單人跳板 

 

男 5 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 9.5)；5個

自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 

250 分 

 

 

 

 

 

 

男、女共 6 名

擇優遴選 

 

B 組(14-15 歲) 

3 米單人跳板 

男 5 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 9.5)；4個

自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 9.5)；3個

自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180 分 

 

160 分 

 

C 組(12-13 歲) 

3 米單人跳板 

男 5 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 9.5)；3個

自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 9.5)；2個

自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144 分 

 

126 分 

備註： 

1. A 組(16-18 歲)女子選手 2 名，遴派 2025 年亞錦賽奪牌之選手。 

2. 如該組別從缺，名額得留用其他組別擇優遴選(依據 2026 年總統盃 3 米跳板及跳台

成績綜合評比)，唯不得逾越競賽規程每組、項目至多兩人之規定。 

3. 除保留名額外，各組選手須報名選拔賽才具遴選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：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2026年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 

-跳水代表隊教練、選手遴選辦法 

00年0月0日第13屆選訓委員會第62次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游泳協會115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跳水選手計畫辦

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遴選我國跳水代表隊教練與選手參加「國際性賽會」，以締造

佳績。 

三、 賽事規範：依「2026年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」競賽規程，跳水項

目分為2組，如下 

1、 A組：16-18歲(2008-2010年出生) 

2、 B組：14-15歲(2011-2012年出生) 

四、 代表隊教練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 

1、 具Ａ（國家）級游泳教練資格，並實際從事及擔任教練工作及

未受本會任何停權處分，且當年度已註冊之教練者。 

2、 為實際執行訓練之教練。 

(二) 遴選員額/方式(排序)： 

1、 遴選員額：2名。 

2、 遴選方式(排序) 

(1) 依本會115年度潛力計畫遴選並擔任教練者。 

(2) 曾任本會潛力計畫之執行教練者。 

五、 代表隊選手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賽會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本會註冊之選手及未受本會任何停權或禁賽者。 

(二) 遴選賽會：115年總統盃暨國手選拔賽。 

(三) 遴選員額/方式： 

1. 選手員額：男、女共8名，擇優遴選。 

(1) A組：16-18歲(2008-2010年出生) 

(2) B組：14-15歲(2011-2012年出生) 



2.遴選方式： 

(1) 依「2026年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」跳水項目競賽規程，遴

選14-15歲級組及16-18歲級組，擇優遴選，遴選標準如下。 

(2) 依賽會規範：每項目至多2名選手代表。 

六、 附則： 

1.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如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

規定者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2. 教練、選手之除名須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，送理事會審

議後行之。 

七、 本遴選辦法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運動部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2026年世界青少年跳水錦標賽 

組別 動作需求 分數 名額 

 

A組(16-18歲) 

3米單人跳板 

男5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9.5)；5個自

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5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9.5)；4個自

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280分 

 

245分 

 

 

 

男、女共8人

擇優遴選。 
 

B組(14-15歲) 

3米單人跳板 

男5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9.5)；4個自

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5個規定動作(難度不得超過9.5)；3個自

選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190分 

 

170分 

備註： 

1. A組(16-18歲)，遴派2025年亞錦賽奪牌選手參加，女子雙人三米板及女子單人項目
外，其餘項目擇優遴選。 

2. 如該組別從缺，名額得留用其他組別擇優遴選(依據2026年總統盃3米跳板及

跳台成績綜合評比)，唯不得逾越競賽規程每組、項目至多兩人之規定。 

3. 除保留名額外，各組選手須報名選拔賽才具遴選資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3：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賽 

-跳水代表隊教練、選手遴選辦法 

00年0月0日第13屆選訓委員會第62次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游泳協會115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跳水選手計畫辦

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遴選我國跳水代表隊教練與選手參加「國際性賽會」，以締造

佳績。 

三、 賽事規範：依「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賽」競賽規程，跳水項目分為

公開組14歲以上(2012年前出生)。 

四、 代表隊教練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 

1、 具Ａ（國家）級游泳教練資格，並實際從事及擔任教練工作及

未受本會任何停權處分，且當年度已註冊之教練者。 

2、 為實際執行訓練之教練。 

(二) 遴選員額/方式(排序)： 

1、 遴選員額：2名。 

2、 遴選方式(排序) 

(1) 依本會115年度潛力計畫遴選並擔任教練者。 

(2) 曾任本會潛力計畫之執行教練者。 

五、 代表隊選手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賽會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本會註冊之選手及未受本會任何停權或禁賽者。 

(二) 遴選賽會：115年全國分齡跳水錦標賽。 

(三) 遴選員額/方式： 

(1) 選手員額：跳板及跳台項目男、女共8名，擇優遴選。 



3. 遴選方式： 

(1) 依「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賽」跳水項目競賽規程，遴選14歲

以上，擇優遴選跳板及跳台，遴選標準如下。 

(2) 依賽會規範：每項目至多4名選手代表。 

六、 附則： 

1.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如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

規定者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2. 教練、選手之除名須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，送理事會審

議後行之。 

七、 本遴選辦法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運動部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 

選手之遴選方式： 

2026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 

組別 動作需求 名額 備註 

14 歲以上 

3 米單人跳

板 

男 6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男、女

各 2 名 

 

14 歲以上 

跳台 

男 6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男、女

各 2 名 

(一) 選手：依賽事可報名之項目，每項目男、女各 4 人 

(依競賽規程規定)。 

(二) 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參賽選手： 

1. 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，選手須 14 歲以上，遴選 3 米單人跳

板，擇優錄取男、女各 2 人參加 2026 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 。 

2. 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 ，選手須 14歲以上，遴選單人跳台，擇

優錄取男、女各 2人參加 2026年馬來西亞公開跳水錦標賽。 



3. 單項錄取之選手若放棄 ，依全國分齡賽單項成績向下遞補至全國

前 6 名。 

4. 3 米跳板或跳台若有餘缺，以雙人項目及混合團體之選手優先遴

選。 
5. 若 3 米跳板與跳台選手重複錄取，重複錄取之名額以 3 米跳板、

跳台、雙人項目及混合團體綜合評比另擇優遴選。 

(三) 自費選手： 
1. 名額：依據競賽規程 ，每項目至多可四人參賽，公費選手優先，剩餘之

缺額開放自費。 

2. 資格：公費名額外，各項目可自費參加，自費人員需包含以下兩個條件。 

(1). 115 年度全國分齡跳水錦標賽單項全國排名前 8名者，須 14 歲以上。 

(2). 須具備比賽規定之整套動作方可自費參加，動作規定如上。 

(四) 物理治療師及隨隊裁判：由本會推派之。 

 

  



附件 4： 

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2026年香港公開賽 

-跳水代表隊教練、選手遴選辦法 

00年0月0日第13屆選訓委員會第62次會議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游泳協會115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跳水選手計畫辦

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遴選我國跳水代表隊教練與選手參加「國際性賽會」，以締造

佳績。 

三、 賽事規範：依「2026年香港公開賽」競賽規程，跳水項目分為公開

組14歲以上(2012年前出生)。 

四、 代表隊教練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 

1、 具Ａ（國家）級游泳教練資格，並實際從事及擔任教練工作及

未受本會任何停權處分，且當年度已註冊之教練者。 

2、 為實際執行訓練之教練。 

(二) 遴選員額/方式(排序)： 

1、 遴選員額：2名。 

2、 遴選方式(排序) 

(1) 依本會115年度潛力計畫遴選並擔任教練者。 

(2) 曾任本會潛力計畫之執行教練者。 

五、 代表隊選手遴選資格要件/員額/賽會/方式： 

(一) 資格要件：本會註冊之選手及未受本會任何停權或禁賽者。 

(二) 遴選賽會：115年全國分齡跳水錦標賽。 

(三) 遴選員額/方式： 

(1) 選手員額：跳板及跳台項目男、女共8名，擇優遴選。 



(四) 遴選方式： 

(1) 依「2026年香港公開賽」跳水項目競賽規程，遴

選14歲以上，擇優遴選跳板及跳台，遴選標準如

下。 

(2) 依賽會規範：每項目至多4名選手代表。 

六、 附則： 

1. 入選代表隊之教練、選手如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

集訓相關規定者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議處。 

2. 教練、選手之除名須經參賽計畫選訓小組討論後，送

理事會審議後行之。 

七、 本遴選辦法經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送運動部審議通過後公布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選手之遴選方式： 

2026年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

組別 動作需求 名額 備註 

14 歲以上 

3 米單人

跳板 

男 6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男、女

各 2 名 

 

14 歲以上 

跳台 

男 6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女 5 個正規動作(無難度限制) 

男、女

各 2 名 

(一) 選手：依賽事可報名之項目，每項目男、女各 4 人 

(依競賽規程規定)。 

(二) 2026年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參賽選手： 

1.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，選手須 14 歲以上，遴選 3 米單

人跳板，擇優錄取男、女各 2 人參加 2026 年香港公開

跳水錦標賽。 

2. 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，選手須 14 歲以上，遴選單人跳

台，擇優錄取男、女各 2 人參加 2026 年香港公開跳水

錦標賽。 



3. 單項錄取之選手若放棄，依全國分齡賽單項成績向下

遞補至全國前 6 名。 

4. 3 米跳板或跳台若有餘缺，以雙人項目及混合團體之

選手優先遴選。 

5. 若 3 米跳板與跳台選手重複錄取，重複錄取之名額以

3 米跳板、跳台、雙人項目及混合團體綜合評比另擇優

遴選。 

(三) 自費選手： 

1. 名額：依據競賽規程，每項目至多可四人參賽，公費選手優

先，剩餘之缺額開放自費。 

2. 資格：公費名額外，各項目可自費參加，自費人員需包含以

下兩個條件。 

(1). 115 年度全國分齡跳水錦標賽單項全國排名前 8 名者，

須 14歲以上。 

(2). 須具備比賽規定之整套動作方可自費參加，動作規定

如上。 

(四) 物理治療師及隨隊裁判：由本會推派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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